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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舟山分行

借款人名称

舟山市畚金市场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舟山隆运石油有限公司

舟山隆发贸易有限公司

岱山县兴莱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升宇船舶技术有限公司

舟山普陀中顺置业有限公司

舟山上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8月31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70626012332015007

X70626012332015008

X70626012332015016

X70626012332015029

X70712712332015039

X70627012332012058

70627012732013036

70627012732011036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X7062609992015007-1 X7062609992015007-2 X7062609992015007-3 X7062609250102015007

X7062609992014026-1 X7062609992014026 X7062609250102014026 X7062609250102014026-3 X7062609250102014026-2 X7062609250102014026-5 X7062609250102014026-4 X7062609250102014026-1

X7062609250102015029 X7062609992014037 X7062609992014037

X7071279992015068 X7071279992015067 X7071279992015069 X7071279992015070 X7071279250102015026 X7071279250102015025 X7071279250102015028

2012年4月24日舟山市升宇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城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X706270999201205801 X706270999201205802 X706270925010201107705 X706270925010201107708

706270999201303602 706270999201303601 7062709250102013036 706270925010201303601

7062709992014024 706270999201103604 706270999201103602 706270999201103601 706270999201103603
7062709250102011036-1 7062709250102011036-2 7062709250102011036-3

本金

7928592.06

8000000.00

11499953.90

18300000.00

9750000.00

9239811.03

82609688.58

140000000.00

欠息

360488.16

363614.26

179577.23

192696.51

292549.7

3168654.63

4087782.43

493666.92

担保人

舟山市定海乾泰材料复合厂、张爱琴、胡彭庆、舟山
市定海乾泰复合材料厂

张国平、张哲玮、舟山润兴房地产有限公司、诸葛杏芝、余荷叶、余亚女、余本宣、张松娣

舟山润兴房地产有限公司、郑木土、张哲玮

叶龙平、方苏军、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舟山市蓬莱水产有限公司、金凯、石平岳

舟山市升宇石油销售有限公司、陈赛娟、张丹玲、郭庆、郭超

浙江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舟山市舟顺投资有限公司、舟山普陀中顺置业有限公司

舟山上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舟山市长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韩明才、胡海鸥、扬州长城置业有限公司、朱庆棠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0571-87163432
2、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71-86702784

2017年4月17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买车却上不了牌
能退订金吗？

程露佳 林冰颖

交了订金，却发现车子无法上牌，这车还买不买？近日，温
岭的陈先生就遇到了这麻烦事。

陈先生刚来温岭1个月，为了工作方便，便把买车计划提上
了日程。“我在4S店看中了一辆车，当时就付了2000元订金。”
陈先生说，他与4S店约定好，两周后提车。

没想到，新车上牌需要陈先生办理居住证。“我的居住证还
没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下来，车子不能上牌就只能停在
家里，太浪费了，这买车的计划肯定得往后推了。”于是，陈先生
希望4S店能够退还他之前交付的订金。

面对陈先生提出的退订金的要求，4S店负责人王先生很无
奈：“因为新车无法上牌，陈先生不想买车的心情我们可以理
解，但是陈先生由于个人原因违反合同，4S店有权利不退还订
金。”王先生表示，这辆车是为了陈先生特地调过来的，运费也
花了不少。

由于陈先生退车理由实属无奈，而其购买的车型为畅
销款，最后，经过消保委工作人员的调解，4S 店同意退还陈
先生 2000 元订金，而陈先生同意支付新车运输费，双方对此
表示满意。

在此，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付订金之前，一定
要仔细阅读相关合同条款，避免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人民防线
翟桂溪 陈聪颖

近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制定的《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正式
实施。此举旨在构筑人民防线和社会堤坝，激励每位公民当好守护国家安全
的“朝阳群众”。

孔玲 郑珊珊

离婚10多年来，宁海的陈女士与前夫并无半点往来，经济方面更是彼此独立。没想到，不久
前，她却遭遇了一笔“飞来横债”，被人告上了法庭，要求她与前夫共同偿还10万元债务。这是怎
么回事呢？

案子还得从十几年前说起。今年40多岁的陈女士，1990年初与赵某结婚，经历了10多年的
风风雨雨后，因感情问题离婚。之后，陈女士便与赵某断了联系，平静生活，直至接到了法院的
一张传票。

今年2月，宁海人葛某向宁海法院递交了一份诉状，要求陈女士和前夫赵某共同归还10万
元借款及利息。在葛某的举证材料中，除了一张由赵某签字的10万元借条之外，还有一份关键
证据，就是陈女士和赵某的结婚登记审批表，这是葛某特意去民政局查询而来的。

审理过程中，葛某坚持认为，10万元借款是赵某2013年借的，当时赵某并没有说明与陈女士
已经离婚。而民政局的结婚登记证明也显示他们仍是夫妻关系。既然这笔借款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陈女士理应和赵某一起承担还款义务。

陈女士一头雾水，2013年那时候，她和赵某已经离婚十多年了。
在案件审理的举证环节，双方更是各执一词。葛某坚称以结婚审批表上的夫妻关系为准；

陈女士则称，自己早与赵某离婚，却苦于无法提供支持自己说法的证据。
进入调解程序后，承办法官认为，从表面证据看，葛某提供的证据更为充分，而陈女士却有

些口说无凭。原来，陈女士与赵某是在法院调解离婚的，离婚之后，没有及时去民政局办理离婚
手续，导致民政局里的婚姻档案没有变更。这么多年过去了，陈女士所持有的离婚调解书已经
丢失。

难道陈女士要因此败诉？所幸，承办法官查阅了相关档案，找到了陈女士的离婚调解书原
件，证实了陈女士十几年前就已经与赵某离婚的事实，也说明这笔债务确实不是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产生的。

经法院调解，原告葛某最终撤回了对陈女士的起诉，这笔债务还是由赵某个人承担。

法官说法：
离婚调解书可作为婚姻解除的证据。
承办法官介绍，债务承担是离婚的一个敏感问题，类似夫妻承担共同债务的案例不在少

数。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为了共同的生活或经营所承担，应该共同承担的清偿责任，这种清
偿责任不因当事人离婚而改变。本案中的债务是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之外，属于一方行为，陈
女士如果不能提供证明双方离婚的证据，仍旧需要担责。婚姻法也规定，即便是夫妻关系解除，
有关抚养子女等所致债务，还是需要双方共同承担的。

婚姻法规定，离婚形
式有协议离婚和诉讼离
婚两种。协议离婚是指
夫妻双方合意解除婚姻
关系的，可到民政局办理
离婚手续。诉讼离婚是
指夫妻双方就离婚等问
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
可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
院调解或判决解除婚姻
关系，并依法出具离婚调
解书或民事判决书。

法官因此提醒：由法
院出具的离婚判决书或
调解书，与民政部门办理
的离婚证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但要注意的是，在
法院调解离婚之后，当事
人要及时去民政部门办
理离婚登记手续，及时变
更自己的婚姻关系。此
外，要妥善保管离婚调解
书，一旦发生债务纠纷，
就可以作为夫妻关系已
经解除的证据使用。

突然飞来一笔“夫妻共同债务”
已离婚十多年的陈女士差点败诉


